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通告 20131) 
 

有關「驗收平板電腦套裝」、「自攜平板電腦在校使用政策」等事宜 

 

親愛的家長： 

 

家長早前透過 2020年 10月 24日(星期六)舉行的展銷會向 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imited訂

購平板電腦套裝。惟因全球透過視像進行學習的需求大增，導致平板電腦套裝出現全面缺貨。本校

與供應商在這段期間一直保持緊密聯繫，供應商亦積極為本校家長跟進有關事宜，現通知本校可於

一月底安排到貨。請家長知悉取機及驗收安排如下： 

 

1. 驗收平板電腦套裝 

 

日   期： 2021年 2月 3日(星期三) 

時   間： 09:00-13:00 及 14:00-16:00 (逾時不候) 

地   點： 本校雨天操場 

 

各級分流到校時間如下：  

五至六年級 09:00 – 11:00 家長實際到校時段容

後由班主任通知，請家

長準時到校 

三至四年級 11:00 – 13:00 

一至二年級 14:00 – 16:00 

* 未能於當天到校驗收平板電腦的家長，請與班主任另約到校取機時間。 

 

     1.1 注意事項  

 所有進入校園之人士，均必須佩戴口罩、量度體溫及以消毒液搓手。 

 家長當天需帶備學生手冊/家課冊及訂購表格正本(上面蓋有供應商公司印證明已付款)，    

  親身到校領取、驗收及簽收平板電腦套裝，以核實家長身份。 

 請家長妥善保存當天派發的正式購買收據，以便日後能享用保養及維修服務。 

 未能於 2月 3日(三)當天到校驗收平板電腦的家長，可與班主任另約到校取機時間。 

 如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又或教育局

宣佈所有學校停課，是日活動將會延期，校方稍後再作通知安排。 

 

2. 申請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注意事項(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已先繳付全費($ 4,838)經學生集體訂購平板電腦的家長(仍待學生資助處審批書簿津貼資助

的學生)，請於 2021年 3月 31日或之前向本校繳交有關證明文件副本，以獲安排申請退款，

逾期將無法辦理。 

 有關退款需待本校於四月份提交學生資料予教育局，並經由政府有關部門核實申請資格

後，方能辦理退款。申請處理需時，請家長留意。 

 部分家長雖已遞交 2020/21 年度書簿津貼的資料，但仍有部分學生的書簿津貼資格未獲學

資處確認，有關家長需儘快補交文件及辦妥申請程序，並於 2021年 3月 31日或之前向本

校繳交有關證明文件副本，否則將無法領取已訂購的平板電腦套裝。 

 

3. 自攜平板電腦在校使用政策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技能，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本校於本學年全面推行「自攜電子

學習裝置(BYOD)計劃」，讓學生在課堂、課後以至暫停面授課期間，均能善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

本校已制訂「自攜平板電腦在校使用政策」，學生如需攜帶平板電腦回校上課，須遵守以下使用政策：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自攜平板電腦在校使用政策 

 

(1) 裝置的保養  

 學生須小心保管其自攜的平板電腦及其他配件。如有遺失或損毀，校方概不負責。 

 家長和學生須自行管理其平板電腦，包括保養、維修、替換及/或修整裝置等，以及按需要不
時更新軟件，務求有效使用裝置。 

 

(2) 裝置的設定  

 平板電腦應視為學生的個人學習工具，故平板電腦內的設定及資料須與學習內容有關連。 

 學生的平板電腦已安裝「學習裝置管理系統」(MDM)，以便學校可統一為學生的平板電腦安
裝學習的應用程式，以及進行監察，因此安裝程式會受到限制。學生能更專注使用平板電腦
作學習用途，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老師的教學效能。倘若學生不再在本校就讀，本校會刪
除學生在平板電腦上的管理系統。 

 本校會列出本校認可的應用程式(APPS)。對於一些具備教育意義而學生只會在閒暇時才使用
的遊戲應用程式，本校不會反對安裝。學生或家長可向校方推薦有教育意義的應用程式，但
接納與否最終由本校決定。 

 平板電腦不可載有未成年人士不宜觀看或違反香港任何法例或規例的任何檔案或內容。 

 未經他人知悉及同意，學生不得使用其裝備錄影、傳送或張貼他人的照片或錄像。 

 未經本校明示准許，學生於任何時間均不得傳送或張貼在本校錄取的影像、錄像及音檔。 

 本校會預先為學生的平板電腦設定好登入本校 WiFi 網絡系統，在學校範圍內學生的平板電
腦將受校方監控。 

 學生須確保在回校前把個人的平板電腦完全充電，學校禁止攜帶外置充電裝置回校，請家長
提示孩子每晚為平板電腦充電，以備有足夠電力於課堂上使用。 

 

(3) 平板電腦的使用 

 學生在本校使用平板電腦時，必須隨時遵守本校及本校教職員的有關指引及要求，包括停止
使用裝置、核實/展示認證登入畫面，以及關閉裝置。 

 學生僅可按照本校教職員的指示，在指定的課室使用平板電腦，學生不得在範圍以外的地方
使用平板電腦。學生僅可在本校教職員同意及直接監管的情況下，在本校使用其裝置。 

 所有學生只可利用本校的無線網絡上網，私人流動網絡（2G/3G/4G/5G）一律禁止。 

 如獲本校教職員准許，學生在上課期間，可將耳塞、耳機或耳筒連接裝置使用。 

 學生須獲得本校教職員事先准許，方可錄音或錄影。 

 基於安全及保安理由，學生僅可使用自己的平板電腦，不應把平板電腦借予他人使用。 

 

(4) 違規處理 

以下情況，本校可隨時全權決定中止或撤銷任何學生參與本自攜平板電腦學習計劃的權利： 

 學生違反本指引及政策的任何規定；或參與任何不恰當行為(不論是否與使用裝置有關)，如違
反任何校規、使用或意圖使用平板電腦存取不恰當資訊、與他人進行不恰當的通訊及/或與他
人在不恰當的時間進行通訊、使用或意圖使用裝置進行任何欺詐或不恰當的行為(如參與網上
欺凌、製作不恰當的影音錄像、未經本校教職員准許而向朋友發短訊或瀏覽網頁)。 

 本校除中止或撤銷學生參與本自攜平板電腦學習計劃的權利外，亦可對該學生採取處分或其
他合適行動，本校保留權利。 

 如學生於使用平板電腦時違反本指引及政策或任何政策、行政程式、校規的任何規定；或於
使用裝置時作出任何不當行為，將會被沒收及/或檢查其裝置。 

 

 

4. 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家長及學生承諾書 

 

  請各位家長與子女一同閱讀及簽署附件的「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家長及學生承諾書」，指導子女

妥善及正確使用有關裝置，遵守承諾書的守則，正確地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家長及學生承諾書 

 

一、家長的角色： 

1. 培育孩子成為負責任、尊重及獨立的網絡使用者 

2. 為子女編定使用平板電腦的時間/時限及共訂規則，與子女多溝通，了解子女使用裝置的需要，
共同處理上網時間或其網絡事情的分歧 

3. 注意自身的網絡使用習慣，以身作則，與子女一起遵守網絡使用規則 

4. 宜定時檢查孩子的平板電腦，開啟電子書及相關平台，以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並協助孩子
在家使用平板電腦學習 

 

二、安全使用平板電腦： 

1. 使用平板電腦時應保持正確的坐姿，腰背挺直地坐在椅子上 

2. 平板電腦應安放在桌面上，並以支架支撐 

3. 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下使用平板電腦，以保護視力 

4. 使用電子書時保持雙手清潔，勿在進食時使用平板電腦 

 

三、注意事項： 

1. 須於平板電腦貼上姓名及班別，以便識別 

2. 平板電腦為個人的學習工具，只作學習用途，切勿下載及儲存任何與學習無關的資料 

3. 平板電腦不可用作電腦遊戲、娛樂及瀏覽不良資訊之用 

4. 為避免因忘記密碼以致系統被鎖機，不建議學生自行設定或修改密碼及限制 

5. 每晚為平板電腦充電，學校不會為學生提供任何形式的充電服務 

 

四、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守則： 

1. 學生應妥善及安全地自行保管其平板電腦，倘若因大意遺失、遭盜竊或損毀，學生需自行承
擔責任；如有遺失或損毀，校方概不負責 

2. 如要攜帶平板電腦回校，應把平板電腦放在書包內，毋須使用平板電腦時，必須把平板電腦
放於書包內或課室的特定位置 

3. 在課堂使用平板電腦時，需把平板電腦置於桌上 

4. 學生須小心保管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只許在課室上由老師指導下使用，其他時間(包括小息及
午息)應把平板電腦放在書包內，不應在上學或放學回家途中取出平板電腦使用 

5. 在校內，必須獲得老師的同意或批准後方可以使用平板電腦及開啟程式 

6. 上課宜專心聽講，不應擅自使用其他程式或瀏覽其他地方 

7. 除非得到老師批准，否則不得開啟相機及錄音功能，以免侵犯他人的私隱 

8. 切勿向他人透露網上密碼，以及借出平板電腦予他人使用 

9. 於轉堂時，應讓眼睛休息及進行護眼操，以保護視力 

10. 未經校方批准，不可把平板電腦留在學校 

 

本校保留於下列情況暫時保管或檢查任何裝置，甚至中止或撤銷學生參與本自攜平板電腦學習的
權利，亦保留對該等學生採取處分或其他跟進行動的權利：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時，違反本指引或校規的任何規定；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時作出任何不當的行為，如：使用平板電腦存取不恰當資訊；與他人在不
恰當的時間進行通訊；使用平板電腦進行任何欺詐或不恰當的行為。 

 

  請家長簽覆回條並與學生一同簽署附件的「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家長及學生承諾書」，於 2021

年 1 月 27日(星期三)或以前把上述兩份文件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55 9195 與班主任
或莊雅棋主任聯絡。 

 

校長 

 
 

2021 年 1月 19日 



 

 
回    條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通告 20131/棋 0129 ) 

 

蕭校長： 

 

  本人知悉有關「驗收平板電腦套裝」、「自攜平板電腦在校使用政策」等事宜，與子女一同遵守

「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家長及學生承諾書」內的守則。並於 1月 27日(星期三)或之前簽署交回此回條

及承諾書。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    ) 

班  別：     年級      班 

日  期：2021 年 1 月     日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附件) 

正確使用平板電腦家長及學生承諾書 

 

一、家長的角色： 

1. 培育孩子成為負責任、尊重及獨立的網絡使用者 

2. 為子女編定使用平板電腦的時間/時限及共訂規則，與子女多溝通，了解子女使用裝置的需
要，共同處理上網時間或其網絡事情的分歧 

3. 注意自身的網絡使用習慣，以身作則，與子女一起遵守網絡使用規則 

4. 宜定時檢查孩子的平板電腦，開啟電子書及相關平台，以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並協助孩子
在家使用平板電腦學習 

 

二、安全使用平板電腦： 

1. 使用平板電腦時應保持正確的坐姿，腰背挺直地坐在椅子上 

2. 平板電腦應安放在桌面上，並以支架支撐 

3. 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下使用平板電腦，以保護視力 

4. 使用電子書時保持雙手清潔，勿在進食時使用平板電腦 

 

三、注意事項： 

1. 須於平板電腦貼上姓名及班別，以便識別 

2. 平板電腦為個人的學習工具，只作學習用途，切勿下載及儲存任何與學習無關的資料 

3. 平板電腦不可用作電腦遊戲、娛樂及瀏覽不良資訊之用 

4. 為避免因忘記密碼以致系統被鎖機，不建議學生自行設定或修改密碼及限制 

5. 每晚為平板電腦充電，學校不會為學生提供任何形式的充電服務 

 

四、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守則： 

1. 學生應妥善及安全地自行保管其平板電腦，倘若因大意遺失、遭盜竊或損毀，學生需自行承
擔責任；如有遺失或損毀，校方概不負責 

2. 如要攜帶平板電腦回校，應把平板電腦放在書包內，毋須使用平板電腦時，必須把平板電腦
放於書包內或課室的特定位置 

3. 在課堂使用平板電腦時，需把平板電腦置於桌上 

4. 學生須小心保管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只許在課室上由老師指導下使用，其他時間(包括小息
及午息)應把平板電腦放在書包內，不應在上學或放學回家途中取出平板電腦使用 

5. 在校內，必須獲得老師的同意或批准後方可以使用平板電腦及開啟程式 

6. 上課宜專心聽講，不應擅自使用其他程式或瀏覽其他地方 

7. 除非得到老師批准，否則不得開啟相機及錄音功能，以免侵犯他人的私隱 

8. 切勿向他人透露網上密碼，以及借出平板電腦予他人使用 

9. 於轉堂時，應讓眼睛休息及進行護眼操，以保護視力 

10. 未經校方批准，不可把平板電腦留在學校 

 

本校保留於下列情況暫時保管或檢查任何裝置，甚至中止或撤銷學生參與本自攜平板電腦學習
的權利，亦保留對該等學生採取處分或其他跟進行動的權利：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時，違反本指引或校規的任何規定；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時作出任何不當的行為，如：使用平板電腦存取不恰當資訊；與他人在不
恰當的時間進行通訊；使用平板電腦進行任何欺詐或不恰當的行為。 

 

作為學生，我已閱讀及明白正確使用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及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守則。我將遵守此
守則並明白若我違反守則，我將面對失去攜帶平板電腦回校的權利，並可能面對其他的懲處。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 ）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作為家長，我已閱讀及明白學校正確使用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及在校內使用平板電腦守則。我明白
學生有責任遵守以上守則，並會敦促子女遵守。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